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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师校字〔2017〕47 号 

 
 

山 西 师 范 大 学  
关于印发《山西师范大学“莳英学者 
年度科技人物”奖励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： 

《山西师范大学“莳英学者年度科技人物”奖励办法》已经

学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山西师范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7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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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西 师 范 大 学 
“莳英学者年度科技人物”奖励办法 

 

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《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

见》（中发〔2016〕9 号）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

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》（厅字

〔2016〕35 号）精神，全面落实中共山西省委《关于深化人才

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，实施人才强校战略，吸引和培

养一批高层次学术领军人才和科研创新团队，提高我校核心竞争

力，推动“一流大学，一流学科”建设，学校决定评选“莳英学

者年度科技人物”。 

一、基本条件 

1.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。 

2.爱岗敬业，关心支持学校的建设和发展。 

3.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、学术诚信以及科学、求

实、团结、协作的精神。 

4.学术造诣深，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在本学科领域内有较大影

响。 

5.具有博士学位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。 

6.我校在岗、在编教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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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入选条件 

（一）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 

1.以我校为第一单位主持下列项目之一： 

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

攻关项目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、国家技术创

新引导专项（基金）、国家基地专项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

目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、国家社科

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、国家重点研发

计划课题、国家技术创新引导专项（基金）课题、国家自然科学

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目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专项课题、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、国家基金委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

专项、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开发专项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

青年科学基金。 

2.以我校为唯一或第一单位、本人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

《SCIENCE》、《NATURE》、《SCIENCE》子刊、《NATURE》子刊、《中

国社会科学》上发表学术论文。 

3.以我校为独立完成单位，获得以下奖励之一者： 

国家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及以上第一名获奖者，中国专利金

奖、中国外观设计金奖第一名获奖者，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

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青年奖、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

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）三等奖、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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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等奖及以上第一名获奖者。 

4.以我校为独立单位或第一牵头单位获批以下项目之一： 

国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、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、教育部人

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或工程中心、教育

部创新团队负责人，获批山西省“1331 工程”优势学科攀升计

划项目、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项目、国家级创新培育团队培育项

目、协同创新中心 A类、国家级工程（技术）研究中心培育项目、

国家级产业技术创新研究院（战略联盟）培育项目负责人。 

5.以我校作为第一署名单位和第一责任人完成的咨询报告

或政策建议被中央党政机关采纳。 

6.入选“高被引学者榜单”者。 

7.年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实际进帐 300 万元以上者。 

（二）满足下列第 1条必备条件后，还须同时符合第 2.3.4.5

条中任意条件之一者 

    1.以我校为第一单位主持以下项目之一： 

国家社科基金（含艺术学、教育学、军事学）项目、国家社

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、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、国家

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项

目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（地区）合作与交流项目、国家自然

科学基金海外及港澳台学者合作研究项目负责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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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以我校为唯一或第一单位、本人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理

科在《山西师范大学权威刊物级别认定目录（2016 版）》中规定

的特级期刊上发表论文一篇，文科 1A 以上一篇，且需标注条件

1中国家基金项目编号。 

3.以我校为唯一或第一单位，获得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

成果奖一等奖、山西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及以上、山西省专利奖

一等奖第一名。 

4.我校获批以下项目之一： 

山西省科技创新团队、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研

究基地、山西省重点实验室、山西省工程（技术）研究中心首席，

获批山西省“1331 工程”中服务产业创新学科群、重点实验室

建设项目、重点创新团队建设项目、青年优秀创新团队建设项目、

协同创新中心 B类、新型高校智库培育建设计划、省高校工程（技

术）研究中心建设项目、产业技术创新研究院（战略联盟）建设

项目负责人。 

5.年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实际进帐 100 万元以上者。 

三、评选与奖励 

1.“莳英学者年度科技人物”每年评选一次，符合条件者入

选，不限名额。 

2.符合条件者于每年 6月填写提交《山西师范大学“莳英学

者年度科技人物”申报表》，经学院审核后，将申报材料提交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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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处、社科处。 

3.学校组织校学术委员会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建议名

单，在校内公示。公示无异议者，报校长办公会、校党委常委会

议研究确定。 

4.学校对入选“莳英学者年度科技人物”者颁发荣誉证书、

奖杯，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。 

四、附则 

1.申报成果中项目在批准执行期间有效，其余成果次年有

效，每项成果只能使用一次。 

2.以上成果均从 2016 年算起。 

3.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科技处、社科处负责解释。 

 

山西师范大学 

2017 年 7 月 15 日 

 

 

送：各位校领导 

发：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 

山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7 月 15 日印发 


